
皇家化学协会 

期刊与评论出版规则 

1.0 引言 

在科学领域，关于本行业同行之间及对公众的期望行为和义务的“行为准则”为从

业者所接受，是该行业赖以发展的基础之一。  这样的行为准则旨在保证社会和本

领域能够最大限度地从科学中获益。  科学的进步要求实现知识共享，即使这种共

享有时会暂时给个人带来损失。  
 
在学术期刊上出版科学研究成果是皇家化学协会（RSC）为化学界所提供的基本服

务之一。 这种服务的中心就是编辑、作者和审稿者必须肩负的各种责任，这与保

证RSC各期刊上所刊载稿件的高水准息息相关。  
 
本文档

1
对上述责任做了规定。  

 
2.0 编辑（包括编委会成员和RSC总编） 

编辑负有如下责任：  

2.1 在收到来稿后的数日内向作者发回确认，并保证审稿工作的及时、公正和高效。  
 
2.2 确保稿件审理工作的保密性，在确定稿件是否发表之前，未经作者同意，不向

除审稿人之外的任何人员透露稿件的任何细节。  
 
2.3 做出来稿是否予以发表的最后决定。  
 
2.4 仅根据稿件的重要性、原始性、清晰性以及稿件与期刊的适合性决定是予以发

表还是拒绝。  
 
2.5 尊重作者知识的独立性。  
 
2.6 告知可能出现的任何冲突（参见附录1）。 具体地说，如果编辑也是所投稿件

的作者之一，则此稿件必须转交给另外某位编辑，以保证审稿的独立性。  
 
2.7 不将未予发表的来稿中的内容用于自己的研究。  
 
2.8 考虑由来稿作者所建议的审稿人对稿件进行审阅。  但编辑有权另外选择选审稿

人。  
 
2.9 不选择作者已提出不要用的审稿人，但编辑认为确有必要这样做的情况除外。  



 
2.10 确保审稿人姓名及其它细节的保密性；如有必要，可把已审过稿的审稿人姓名

告知终审审稿人。  
 
2.11 对稿件中任何学术内容不当之处做出响应，通常要与作者进行沟通。  这时可

能要刊出某个正式的“更正”。  
 
2.12 对作者关于稿件不予发表的控诉意见做出公正处理。  
 
2.13 遵守相关的数据保护规则。  
 
注意：只有在最极端、最特别的情况下，而且必须经编委会和期刊委员会主席特许

同意，才能对作者给予有限期限的惩罚。   

3.0 作者 

关于作者的资格，没有统一的规定。 作者至少应对所做研究的某个部分负有责任。 
作者的确定应考虑到对所做研究在观念、设计、分析和表述方面的贡献，也应考虑

到在数据收集及其它常规工作等方面的贡献。 如果某人没有承担过任何工作，则此

人不应作为作者。 所有作者都必须对论文内容共同承担责任。 许多研究都涉及到

多个学科，此时这种责任划分可能比较困难，但可以根据个人贡献进行评判。  
 
作者负有如下责任：  

3.1 忠实地收集数据并做出解释。  编辑、审稿人、读者和出版商都有权假设所提交

（和出版）的稿件中不包括科学上不忠实和/或虚假编造的数据，没有剽窃的内容，

没有隐瞒参考内容，没有虚假的优先陈述，没有“隐藏”同一数据的多次发表，没

有虚假作者。 作者切不可违背版权法规。  
 
3.2 精练、准确地描述所做研究，客观讨论其意义。  
 
3.3 以参考文献或引用的方式恰当地说明与所投稿件相关的已出版文献。 对所有材

料的来源都应做出说明，如果要用到较多的来自他人的材料，作者必须按照版权法

获得许可。  
 
3.4      (a) 要避免把内容不恰当地分解为多个稿件。 编辑有权拒绝发表经不恰当分

解而撰写和提交的稿件。 特别是，同一作品不应分解成多个稿件并以通讯的方式刊

出。  
 

(b) 不要做重复发表，即不要出现在没有完全交叉引用的情况下两篇或多

篇论文具有相同假设、相同数据、相同讨论要点和相同结论的情况。  已出版的

摘要或会议论预告并不妨碍之后论文的投稿与出版，但投稿时应交付全部内容。  



 
3.5 应考虑到在同一种期刊或几种期刊上刊载相关稿件的情况，因为这可能有利于

读者。  
 
3.6 投稿时应把同一作者正考虑在任何期刊上发表相关稿件的情况告知编辑。  作者

可能会被要求提供这些相关稿件的副本或当前状况的细节。  
 
3.7 确保同一论文一次仅投给一个期刊发表。 作者不可以一稿多投（也不可以把实

质上相同的论文投到多个期刊）。  曾以通讯形式连续发表的完整论文可以投稿，

但作者有责任告知此前曾负责出版该通讯的编辑。  
 
3.8 保证所投稿的文章中不包括对其他科学家个人的批判。 但对其他科学家工作的

批判可能是可接受的。 稿件中不可包括诽谤性的或其它可能引起诉讼的内容。  
 
3.9 对所有人士就工作做出的贡献予以恰当确认。  为此研究做出重大贡献者应被列

为合著者。  投稿时，负责投稿的作者应证实那些署名为共同作者的人士都已同意

此次投稿发表，并负责保证已恰当地包括了所有（和唯一）合著者。 负责投稿的作

者代表所有其他作者签署版权许可协议。  
 
3.10 在稿件中声明此项研究的所有资金来源，并声明各种权益冲突（参加附录1）。    
 
3.11 在稿件中清楚地说明在所述研究中使用化学品、设备或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的任何非正常的危险情况。  
 
3.12 如果所做研究涉及到活体动物或人体，应在稿件的“方法/试验”部分声明所

有试验都是在遵守相关法律和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并说明负责批准这些试验的机

构。 还要声明涉及到人体的任何试验都是在明确告知试验对象并取得其同意的情况

下进行的。 可能会让审稿人就任何可能出现争议的情况做出具体评论。  
 
4.0 审稿人 
 
审稿人负有如下责任：  

4.1 把稿件作为密件处理。 如果审稿人就稿件问题征询同事的意见，必须告知编辑。  
 
4.2 如果不具备审稿资格，或因没有时间而无法审稿，应及时退回/毁掉/删除稿件并

通知编辑，不应延误。  
 
4.3 及时、客观地评审稿件。  审稿人在其评语中不应有针对个人的批判。  
 
4.4 如果有权益冲突（参见附录1），应把未评审的稿件退回给编辑。  具体而言，

审稿人不应评审由与之有密切个人关系或工作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被认为会影响评

审意见）的人撰写或合作撰写的稿件。  



 
4.5 就自己的评判做出解释说明，使编辑或作者能理解评判的基础，并在必要时提

供已出版文献，以便参照。  
 
4.6 把待审稿件与已发表论文或另一期刊拟发表论文相似的情况告知编辑。  
 
4.7 保证所审稿件中所有未公开数据、信息、解释和讨论的保密性，不把未发表稿

件中所述内容用于自己的研究。  
 
4.8 如果发现稿件中有剽窃或虚假数据，应告知编辑。  
 
4.9 不以任何形式保留或复制所审稿件，遵守相应的数据保护法规。  
 
4.10 告知可能出现的任何权益冲突（参见附录1）。  

部分复制——经许可——自“化学研究出版物规则”，Chem Rev., 1995, 95, 第11A-13A页。 © 1985, 
1989, 1995 美国化学协会。  
 


